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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发生清算的情形，不得不进行清算。公司清算，是指公司在面临终止
的情形下，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所有者
权益等进行清理，以终结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从而消灭其公司法人资格的法律行为。在
公司法上，清算是终止公司法人人格的必经的法律程序，如同公司注册取得法人人格的必
经程序是一样的。公司的终止程序比公司的成立程序复杂和严格得多。终止公司的前提要
进行公司清算，清算的目的应是对公司债务权人利益、公司股东利益等的保护。但是，终
止公司法人资格之后，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是否还能继续得到保护也是法律应关注的问题
，这也才真正是公司依法清算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所在。

公司清算分为破产清算和非破产清算。破产清算是指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
依照破产法的规定所进行的清算。非破产清算则是指在公司解散时，在财产足以偿还债务
的情况下，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所进行的清算。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
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这时，
公司清算就由非破产清算程序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发生公司清算的情形，主要包括以下方
面：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四)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
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公司因上述情形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
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
组进行清算。

公司发生上述清算事由之后，要及时予以依法清算并注销公司，否则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在这里，要特别明确的一点是，公司注销与吊销营业执照的关系，二者之间不是等同关
系。公司注销是工商部门办理公司终止的登记程序，作为公司终止的生效要件，而唯一的
终止要件就是公司清算。吊销公司营业执照，是工商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并不以此终止
公司的法人人格，也不能据此办理公司注销登记，而是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依然需要依
法履行清算程序，依法清算后办理公司注销登记，至此，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才得以终止
和消灭。

任何公司非经依法清算、未对其债权债务作出清偿和处置并对现有的法律关系作出依法了
结之前，是不能注销终止的。未经依法清算即注销的情形包括未进行清算而注销和清算不
当的予以注销。假如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做注销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比如：对于未经依
法清算而已经被注销的公司，其债权债务如何处理，责任承担主体如何选择以及责任主体
承担的责任范围如何确定等等问题，本文将对此予以详细分析和阐释。

对于公司存在未经清算即被注销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
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
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
法予以支持。也就是说，公司未经清算直接办理注销登记，从而损害了债权人利益的，根
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是公司解散后
的清算义务人，因此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的，债权人可以主张追究有限公司股东
和股份公司控股股东的民事责任。由于股东的上述违法行为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的，股
东应当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如果是公司已经清算并予以注销，但清算程序、实体不合法或不当，公司在注销后仍然存
在未了结的债务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虽已经注销也同样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和责任。
公司清算不合法或不当的情形，主要有未按照法定程序、方式通知债权人，未按照法定顺
序清偿债权债务，遗漏债权债务，怠于清算导致部分账目无法查清、恶意处置财产等等。
当债权人发生此种情况并发现公司已清算注销的，债权人依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由清算组人员、存在过错的其他股东承担损害赔偿和补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以支
持。

在执行程序中，如果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被注销了，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第二
十一条的规定，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
、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的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二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被责令关闭、歇业等解散事由之后，其股东、
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其财产，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



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出资人或主管部门为被执行人，在接受的财产范
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第二十三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在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第三人书面承诺对被执行人
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在承诺范围内承
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上是权利人在执行程序中发现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
被注销后的法律责任承担主体的确定以及民事责任承担的相关法律规定。

值得注意的一点，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被申请人变更和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清算责任人、股东
、出资人或主管部门等如何再进行权利救济在理论及实践中有待商榷和解决。个人认为，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尚未明确这一点，但从保障债权人利益的角度以及提高司法
效率的角度，法院执行局可依据申请人的申请审查裁定变更和追加上述人员为被执行人。
法院裁定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被变更和追加的被执行人不服裁定也依法享有救济的权
利，可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如果法院裁定驳回异议，则被执行人可另行向法院提起诉
讼。在此期间，为保障执行的效率，原执行程序原则上继续而不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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